
中華帕拉林匹克總會 

運動教練證暨運動裁判證換、補發申請書 
申請日期：  年  月  日 

姓名  
身分證 

統一編號 
 

1 吋 2 年內 

半身脫帽彩色照片 

黏貼處 

出生 

年月日 
西元   年  月  日 性別 □男 □女 

證照類別 □教練證 □裁判證 
運動種類  

證照級別 □A級 □B級 □C 級 

證照編號  發證日期  

聯絡電話  Email  

收件地址 
□□□-□□□(郵遞區號) 

申請原因 

(申請人勾選) 

應附資料 

(申請人勾選) 

資料審核及簽章 

(申請人勿填) 

□換發 

*須繳回原

證照正本 

 

□補發 

□期滿換發 

□證照遺失 

□舊證破損 

□更改姓名 

□更改身分證字號 

(請附戶籍謄本或詳細記事影本) 

□原發證基本資料誤植(請註明原因) 

                

□其他              

□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

□原證照正本 

□1吋彩色半身照片 

□發證費新台幣 300元整 

□參加專業進修課程累

計達 48 小時/4 年，並

每年至少 6小時之佐證

資料 

初核 

 

發證費經手人 

 

核定(決行) 

 

身分證正面 影本浮貼處 身分證反面 影本浮貼處 

原證照浮貼處 

(遺失免附) 

申請須知： 

1. 各級教練/裁判證之有效期限均為四年，經參加專業進
修課程累計達 48小時，並每年至少 6小時者，於效期
屆滿三個月前至六個月內之期間，得向本會申請證照
效期之展延，每次展延期間為四年。 

2. 前項申請新證換發者，應於舊證有效期限內參加本會
或特定體育團體、受託團體、或國際體育組織之教育
機構所舉辦之講習(包括但不限於本會舉辦之會長盃、
講習會、全國身心障礙國民運動會及相關領域單位辦
理之實體或線上活動或研習等)，始得申請換發新證。 

3. 前項專業進修課程包括學科或術科課程及參加相關國
內外研習(討)會之時數，並須由申請者提出參加證明，
經本會教練/裁判委員會審查通過。 

 


